	國立新化高工  學年度第  學期工讀生資格審核表

	一、個人基本資料

	班   級
	
	姓   名
	
	學 號
	

	住   址
	
	電  話
	

	二、在校成績及綜合表現(詳實填寫)

	有無請假

曠課
	有無警告

記過
	家長簽章與意見
	導師簽章與意見

	病假     節
事假     節
曠課     節
	警告     次

小過     次
大過     次
	
	

	三、推薦單位加註意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四、是否有領用其他助學金或學雜費減免  
     □否     □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據實填寫) 

	五、是否有參加學校以下任務：
 □選手 □球隊 名稱：_______ □管樂 □自治隊 □其他：__________

	六、申請項目
 □有給職 □無給職  □若無有給職機會，可否接受無給職工讀？
 可工讀時段可複選  □(07:30~08:00) □(12:30~13:00) □(17:00~17:30)

	七、審核結果：

	生輔組簽章與意見
	訓育組簽章與意見
	學務主任簽章與意見

	
	
	

	· 錄取（工讀組別：         ）


【備註】

一、工讀生於開學第一週結束前提出申請，申請表請擲交學務處訓育組彙整，逾期不予以辦理，由學務處統一公布錄取名單，自公告後始開始工讀。
二、評選標準：

1.家境清寒、有服務熱忱、品行優良者優先請導師審核後加註。

2.由學務處組成審核小組審查最後錄取名單。
